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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文物局 

关于印发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工程

申报审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》的通知 
 

文物保函〔2014〕64 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文物局（文化厅）： 

 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文物保护工程管理，提高文物保护工程审批质量

和效率，推动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创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文物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》、《文物保护工程

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我局制订了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

护工程申报审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予印发试行。请你局（厅）指导各

地按要求做好文物保护工程申报、审批和管理工作。执行中有何问题，请

及时函告我局。 

  北京、河北、山西、上海、浙江、河南、四川、云南、陕西等试行《文

物保护工程审批管理暂行规定》的 9 省市，自本办法印发之日起一年内，

仍可按《文物保护工程审批管理暂行规定》相关规定执行。同时应创造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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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，加强第三方咨询评估机构的培育。一年后统一按本办法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国家文物局 

2014 年 1 月 17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

文物保护工程申报审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 

第一章 总 则 

 

第一条 为规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工程申报审批工作，提

高审批质量和效率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》和《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制定

本办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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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抢险加固、修缮、保护

性设施建设及迁移等文物保护工程。 

  第三条 文物保护工程的申报审批分为立项申报审批、技术方案申报审

批和经费申报审批三个环节。 

 

第二章 立项申报审批 
 

第四条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机构按照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

位文物保护工程立项报告规范文本（试行）》的要求编写立项报告，报省级

文物行政部门初审。 

  第五条 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对文物保护工程的性质、内容、范围、规模

等情况进行初审后，报国家文物局审批。 

  第六条 国家文物局对文物保护工程立项的可行性、必要性进行审核，

并出具立项批复意见。 

  第七条 国家文物局对重大或特殊文物保护工程的立项审批，应当征询

专家或咨询评估机构意见。 

 

第三章 技术方案及经费申报审批 
 

第八条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机构根据国家文物局的立项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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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意见，组织相关资质单位按照《文物保护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（试

行）》编写技术方案，报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审批。 

  第九条 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在审批前，应当将技术方案送交国家文物局

确定的咨询评估机构进行评估。 

  咨询评估机构应当组织专家对技术方案进行评估，向省级文物行政部

门提交评估报告，并报国家文物局备案。技术方案需要修改的，咨询评估

机构应当提出明确的修改意见，并对修改后的技术方案进行再次评估。 

  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根据评估报告出具方案批复意见,并将批复意见和通

过评估的技术方案报国家文物局备案。  

  第十条 文物保护工程经费的申报与审批按照《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

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  第十一条 咨询评估机构的技术方案评估费用由委托其进行评估的文

物行政部门承担。 

 

第四章 职责与监督 
 

第十二条 国家文物局对文物保护工程申报审批的各个环节进行指导

和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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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十三条 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应当指定专门机构或专人，依法在规定期

限内完成文物保护工程立项文件的初审、技术方案的批复及备案工作，并

接受国家文物局的指导和监督。 

  第十四条 咨询评估机构应严格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履行评估职责，在

规定期限内完成评估工作，对评估报告负责，并接受国家文物局和社会监

督。 

  技术方案评估应当在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；对修改后的技术方案的再次

评估，一般不应超过 20 个工作日。 

  第十五条 在文物保护工程申报审批过程中，如发现存在程序违规、弄

虚作假、营私舞弊等行为的，国家文物局视情节给予通报批评、责令限期

整改；对文物保护工程造成严重后果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 

 

第五章 附 则 
 

 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国家文物局负责解释。 

 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
